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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

發行中期債券的結果

摘要

董事會欣然公告，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在中國發行本金總額為人民幣

1,300,000,000元的債券。債券之票面息率為年息4.95%，每份債券面值人民幣100元，按上

述面值發行，期限為五年。

茲提述日期為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七日就發行債券所刊登的公告。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

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董 事 會 欣 然 公 告 ， 本 公 司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八 月 二 十 四 日 在 中 國 發 行 本 金 總 額 為 人 民 幣

1,300,000,000元的債券。債券之票面息率為年息4.95%，每份債券面值人民幣100元，按上述

面值發行，期限為五年。

香港，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六日

承董事會命

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

譚旭光

於本公告刊發之日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譚旭光先生、徐新玉先生、孫少軍先生及張泉先生；本公司非執行董

事為張伏生女士、劉會勝先生、姚宇先生、楊世杭先生、陳學儉先生、李新炎先生、 Julius G . Kiss先生、韓

小群女士、顧林生先生、李世豪先生及劉征先生；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小虞先生、顧福身先生及房忠

昌先生。


